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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职工职业技能培训补贴申报 
政策操作规程

一、政策依据

1.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“技能云南行动”的意见》（云

政发〔2021〕28 号）。

2.《云南省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资金管理办法》（云财规〔

2019〕3 号）。

3.《云南省财政厅 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云

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云财规〔2018〕2 号）。

二、政策有效期

根据国家政策调整完善。

三、支持方向及申报条件

支持方向：通过给予职业培训补贴资金鼓励企业职工结合就业

岗位实际，不断提升职业技能水平。对按规定完成职业技能培训并

取得相应证书的，按照《云南省 2023—2025 年度职业培训补贴标准

目录》等级标准给予补贴。

申报条件：申报单位按照属地化原则，向属地人社部门申请。

申报单位为依法取得人社部门核发《职业培训机构办学许可证》的

职业培训机构、职业院校（含技工院校）或通过企业属地人社部门

审核备案的企业培训中心，对照国家职业标准，组织培训对象按规

定完成培训内容，通过评价考核，取得相关职业资格、技能等级等



— 245 —

相应证书。

四、申报材料

1.《考勤表》原件 1 份；

2.《云南省职业培训学员登记表》（每位学员填写原件 1 份）；

3.《技能等级认定人员花名册》原件 1 份；

4.《职业培训补贴审批表》原件 3 份；

5.《教材领取登记表》原件 1 份；

6. 培训班集体照片原件 1 份；

7. 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发票原件 1 份；

8.《承诺书》（原件，培训对象为“企业职工”填写）；

9.《职业培训教学质量意见反馈表》（每位学员填写原件 1份）；

10.《职业培训机构教学质量检查表》原件 1 份；

11. 证书复印件（每位学员 1 份）；

12.《职业培训补贴代为申请协议书》原件 1 份。

五、办理流程

企业通过线上（“技能云南

职业培训管理服务”平台）

提交培训开班申报材料

企业属地县（区）人社

部门受理审核审批（企

业是否符合条件、材料

是否齐全）

机构根据开班审批

要求，组织培训对象

按培训计划开展培

训教学

培训结束、评价取证

后，向人社部门申请补

贴资金（线上“技能云

南职业培训管理服务”

平台），人社部门审核、

进行公示、审批。

培训期间，人社部门或

第三方监和管机构开展

过程监管。

按规定拨补贴付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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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能云南职业培训管理服务”平台：http://manager.ynzyjnpx.

cn/

办理时限：在符合条件且相关申报材料齐备的情况下，从申报

至办结约 30 个工作日。

联系电话：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设处 0871-

67195672。


